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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劉全貴
電話：08-7320415#3674
傳真：08-7323291
電子信箱：a002303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前字第113059170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請至下列網址下載(http://odatt.pthg.gov.tw/) 

(4905871_11305917000_1_4905871_11305917000_1.pdf、
4905871_11305917000_1_4905871_11305917000_2.pdf、
4905871_11305917000_1_4905871_11305917000_3.pdf、
4905871_11305917000_1_4905871_11305917000_4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13年腸病毒流行疫情應變計畫」（附件1），請貴

校參照規劃合宜之腸病毒防治工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衛生局113年2月5日屏衛疾字第11330342301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鑒於COVID-19疾病嚴重度下降，我國自111年下半年度穩健

開放邊境並逐步放寬國內社區防疫措施，各項傳染病流行

風險隨之上升，依據國內監測資料顯示，去(112)年度腸病

毒活動情形明顯高於過去3年同期，全國腸病毒門急診就診

人次曾2度連續數週超過流行閾值，且腸病毒A71型、D68等

多種型別持續於社區活動；另，腸病毒A71型約每3至4年出

現較明顯流行，距前一次活躍時期(108年)已達5年，且自

111年起連續2年出現腸病毒D68型感染併發重症造成死亡案

例，本(113)年無法排除引發流行疫情之可能性，仍須持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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謹慎監測落實防疫。此外，新生兒免疫力尚未發展完全，

感染腸病毒後併發重症及死亡機率較高，爰仍需持續防範

新生兒腸病毒群聚與重症疫情。

三、依據旨揭應變計畫及現行防治策略，請貴校落實下列工作

重點：

(一)針對疑似腸病毒重症個案、腸病毒A71型或腸病毒D68型

檢驗陽性個案，迅速展開防治措施及衛教。

(二)接獲發生在醫院嬰兒室、新生兒病房、托嬰中心、產後

護理之家等腸病毒重症高危險族群聚集場所之疑似腸病

毒群聚事件，應儘速進行後續研判及疫情處理，並加強

相關防治措施。

(三)機構如發生腸病毒疫情，請填寫本縣教幼托機構疑似腸

病毒疫情調查表(附件2)，並參酌本縣訂定之「教托育機

構因應腸病毒疫情之停課措施」，據以執行，如有班級

因應腸病毒疫情停課，請另填寫本縣教幼托機構腸病毒

停課通報單(附件3)通報轄區衛生所。

(四)流行期前：

１、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(下稱疾管署)所訂之「腸

病毒防治工作指引」及「教托育人員腸病毒防治手

冊」，督導業管教托育機構，落實防治及衛教工作。

２、依據教育部所訂之教托育機構洗手設備標準，確實執

行轄內小學、幼兒園之腸病毒防治（含洗手設備）及

衛生教育成效查核、輔導及複查工作。

３、參考疾管署所訂之「腸病毒防治查核建議重點」（附

件4），輔導醫療機構、產後護理機構及托嬰中心進行

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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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我查檢，並依轄內資源，視疫情控制需求及搭配其

他查核作業，實施必要之查核。

４、另參考上述查核建議重點，聯合執行轄內嬰幼兒及幼

學童常出入公共場所之衛生督導查核。

(五)流行期間：

１、提高轄內教托育機構、兒童常出入公共場所、醫療機

構之衛生督導查核頻度，以及依疾管署訂定之托嬰中

心及產後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辦理查核，並視

疫情控制需要，加強稽查。

２、督導轄內各腸病毒責任醫院確保橫向聯繫暢通，加速

重症個案之轉診與病床調度效率。

３、加強督導轄內醫療院所、產後護理機構及托嬰中心落

實感染管制機制，對機構之醫護人員、工作人員等加

強宣導，並視疫情控制需要，加強感染管制及防治措

施稽查。

四、為掌握校園腸病毒防治衛教工作之執行情形，本縣各衛生

所將派員於本(113)年3月29日前完成國小及幼兒園腸病毒

防治及衛生教育成效查核，請學校配合辦理。

五、「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－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」、「腸病

毒防治工作指引」及「教托育人員腸病毒防治手冊」，請

至疾管署全球資訊網首頁https://www.cdc.gov.tw＞傳染

病與防疫專題＞傳染病介紹＞第三類法定傳染病＞腸病毒

感染併發重症＞重要指引及教材項下查閱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本縣各國小及公立幼兒園、本縣各鄉鎮立幼兒園、私立教保服務機構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

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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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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